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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定位
广播电视学是新闻传播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专业，本专业培养掌握广播电视学基本理论和宽广的文化科学知识，能在广播电视及其他新闻媒介从事新闻编辑、采访、节目主持与媒介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新闻传播高级人才，同时也为企事业单位培养从事宣传工作的专门人才。
广播电视学主要以文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为学科基础，同时又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专业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要求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正确的政治立场。同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融合性，要求教学能紧跟传媒实践的快速发展，学生掌握扎实的广播电视传播知识，能够胜任未来新闻传播相关行业的工作。
2、 培养目标
培养“品德优、素质高、基础实、能力强”，具备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新闻敏感，及“口头、笔头、机头、镜头、”能力的复合型广播电视新闻宣传工作及其他相关传媒工作的专门人才。。
预期达成的培养目标：
1.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有关政策法规；
2.掌握系统广播电视学理论知识与扎实的专业技能，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并富有创新精神；
3.掌握新闻学的发展现状、趋势和规律，了解新闻学前沿理论和当代特色；
4.适应国家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和媒介融合的趋势，能够在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和企事业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和管理的高素质新闻传播应用型人才。    
3、 培养规格
（一）、学制
标准学制为4年，修业年限可以为3-7年。在四年内难以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任务，在未达到退学处理的情况下，允许延长3年。对于提前修完学分，综合考核合格者，可以提前1年毕业。
（二）、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三）、最低毕业学分规定
最低毕业学分为170学分。
（四）通过本专业本科阶段学习， 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的毕业要求：
1.具有坚定而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职业道德、追求卓越的态度、强烈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丰富的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
2.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观察分析各种社会现象。
3. 掌握新闻传播学基本理论，接受广播电视业务的基本训练；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学原理，党和政府有关新闻宣传的方针政策。
4.具有综合运用广播电视学理论和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5.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掌握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具备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
6.熟悉新闻传播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7.具有较好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交流沟通、环境适应和团队合作能力。
8.熟悉中外新闻传播的历史、现状和媒体融合的新趋势，有较扎实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和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
9.熟练掌握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业务技能，有较高的文字水平和社会活动能力。
10.具有初步的外语能力，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材料。
4、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包括：公共课程、通识类课程、学科专业课程、职业教育课程，以及综合实践课程。
核心课程：广播电视概论、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告学、中外新闻传播史、媒介经营与管理。
。
实践课程包括实验课、见习课程、毕业实习。
5、 师资队伍
介绍师资队伍结构，教师数量，职称，学科背景
本学科共有专业教师10名，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4名，讲师5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3名，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7名，学科均为新闻传播学。
6、 教学条件
本系配备现代化高规格广播电视实验室一个，拥有数字电视编辑机4套，数字电视摄象机4台，广播编辑设备3套，电脑4套，以及相关的配套设备。总价值85万余元。文传学院资料室存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中国记者》等新闻专业期刊近20种，新闻传播专业书籍2000余册，各种音像资料1000多种，满足了新闻系师生学习与科研的需要。

